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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
樂

觀

遍

一

尊

貞

信

理

膏

"
：
：

吊

： 

決
崖
國
四"
七
年
十
一 
月
九
貝
禮
拜
日)
在
喜
市
定
街
西
洋
五
號
叨
市
戲
院
放
映
一 

1

:

一

大

一591.^

蜜

■

1

整

 

無
上
喜
劇

•
一遢
碗
映
『兒
女
經
』一,
 

放
映
』庆/
途"
滲
土
二
点
半 
三
点
五
十
分 
七
良
十
九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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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

時
間
~
大
兒
女
經
下
集
兩
点
小
分 
五
占2

卅
分 
八
茱
五
十
分 
石 
翌
， 8
 

奇 

注
意
：
入
塲
叱
時
，
隨
券
送
習
字
部
一
厚
册
，，以
既 
閣
下 
李

始

張

冰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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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
心 

十

一

宀

大

漢

公

報

創

刊

五

十

週

年
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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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

典

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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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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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
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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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公
啓
者
。
昔
者
輸
軒
所
采
占
厥
重
輿
論
。
邸
報
所
載
。
乃
多
詔
令
。
報
燭
布
曼
。
由 

変
遠
矣
。
按
諸
今
日
。
世
界
進
步
。
其
報
章
之
內
涵
與
外
延
。
更
包
羅
而
萬
有
。
更
篤
實
， 

-2

而
光
輝
。庇
之
前
者
。
有
如
大
巫
之
見
小
巫
。泰
衡
之
比
邱
堤
矣
一
寸I

一—T
 

产

..
夫
新
聞
讀
物
之
開
發
智
熊
。
啓
迪
德
性
。爲
人
生
「
日
不
弔
鍬
少
之
精
神
食
糧
。
其 

也
爲
常
能
。
毋
待
贅
論
。

'
.
.
.

■■'■
;/■;
•
「
」"

「
」
「. 

丁
我
國
自
登
民
國
後
。
報
業
周
蒸
蒸
日
上
9
而
南
北
洋
華
僑
刊
物
。亦
日
益
加
增
。■ 

中
亦
民
智
漸
開
。
祖
國
文
化
躍
進
之
一.
端
也
。

"
-, 

相
本
報
創
刊
迄
今
。
業
已
五
十
寒
暑
矣
。
在
儘
胞
與
洪
人
不
斷
維
持
與
提
携
之
下.
。
雖 

雉
經
滄
桑
變
幻
。
世
途
俶
亂
。
仍
如
魯
殿
靈
光
之
悔
然
獨
存
。
與
讀
始
相
見
於
筆
噩
之
間
。 

3

亦
諸
公
之
所
賜
也
。'

金
•
， 
往
賢
避
伯
玉
有
云
。
五

^̂
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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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支
社
謹
訂
十
一 
月
九
日
午
後
一
時
擧
行
第 

于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潔
茗
同
日
下
午
五

繼
續
募
捐
善
欵 

実
訊
。
大
雲
高
華
紅
羽
毛
聯
令
慈
善
金 

庫
。
現
募
捐
工
作
。
原
定
已
結
朿
。
但
因
目". 

的
未
達
。
决
延
長
募
捐
工
作
兩
星
期   

<><以
衛 

鑄
足
二
百
九
十
萬
零
六
千
元
之
目
的
。
現
仍 

要
籌
欵
四
十
萬
元
云
。

n

缪 贅

陶
兩
酒
家
歡
讖
屆

中 華 民 國 四 十 匕 年 月 不一 日

時
半
設
筵
于
竹 

時
統
請

@

S.

龍
岡
總
所
紀
念
會
誌

Tri?

一 民
治
黨
總
支
部 

達
權
總
支
社

門
各
團
體
叔
父
昆
仲
嬉
姆

利
。
本
琼
一

義
總
公
所
。
於

張
錚
黎
草
 

蘇

秦

平

凡
 

龔
秋
霞 
樂 
蒂 
演

(
昨
廿 
/£
日
下
午
八
時
。
在
該
公
所
禮
堂
。
開 
一

龔
貞
信
謹
以
此
「大
兒
女
經
」 

一 
上
下
集
新
片
獻
給
(

一
全
體
華
僑
嚴
父
慈
母
之
前

姊
妹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
會
紀
念
趙
順
平
侯
寳
誕
。 

女
老
少
。
濟
濟
一
堂
一
。
至一 劉

關
張
趙
四
姓
男 

爲
熱
鬧
。
行
禮
如 

宣
佈
紀
念
會
之
意 

效
法
先
賢
忠
義
仁 

爲
己
任
。
繼
而
演

社
同
人
敬
約

雲
哥
華

朱 
莉 
洪 
亮

儀
。
首
由
主
席
一 

一
義
。
並
励
勉
四
一 

勇
之
精
神
。
以 

說
者
。
有
劉
和

。 。

年
之
非
。
同
人
對
此
。
能
勿
警
惕
乎
。
於
是

D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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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大
兒
攵
經
一
任
闡
揚
母
愛
的
偉
大
紀
錄
母
親
的
美
德
，
勝
過
睇
「二
一
娘
敎
子
」 

有
歌
曲
，
父
有
詼
諧
，
笑
到
出
眼
淚
！
請
你
來
睇
一
睇
，
敢
包
滿
意
9
上
述 

情
節
，
均
是
實
事
，
如
果
「講
大
話
崩
牙
」
，
龔
貞
信
唔
想
崩
牙
嘩
。

『
追
溯
旣
往
。
檢
討
現
在
。
策
勵
將
來
。
擬
舉
行
創
刊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。
然
非
號
召
僑.
昼 
一 

整
胞
。
徵
求
作
品
。
無
以
繩
愆
糾
謬 C
集
思
廣
益
。
上
紀
前
賢
之
勳
勞
。
勉
同
仁
以
改
進
。：
午 
一 

■

，
相
期 
僑
界
仕
女
总
老
鴻
儒
.
。
不
我
遐
棄
。宗
我
周
行C

或
噜
髙
文
。
或
賜
传
仇3

j  

运
。
或
黑
歌
謠
而
揚
徽
。
或
胎
對
聯
以
助
興
。
宏
開
文
化
。
挖
揚
風
雅
。
則
受
益
多
矣
。
謹
，3

一 

齒
此
修
啓
。
伏
維
垂
照
。 

，
二

， 

,
「二
心
」

(
庚
) 

詩
文
作
品
。
限
期
十
一
一 

十
五
截
卷
9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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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代
東

2  
本
支
社
謹
訂
十
一
月
二

。
關
祝
華
。
張
培
植
。
關

祥
生
等
。演
舉
。
即
舉
行
茶
會
。
並
放
映
電 

影
。
直
至
十
一 
時
。
始
故
仲
公
。

>
4
?
^
f
z
e
2
^
2
<
<
e
?
b
7
>
?
?
^
s
z
>
?

大
機
會
，
機
會
難
逢•
，記
得

劇
幕
一
啓
： 

令
你
不
轉
眼
。

亲
非
好
戯
過
頭
。 

僑
胞
請
早
臨

便
知
非
謬
也
。 

一

后
一
時
舉
行 

典
禮
寅
具
潔
茗
同
日

毋
失
此
機
會..
.
.
.
.
 

如
持
有
大
兒
女
經
之
贈
券
， 

煩
即
携
往
發
票
處
換
取
戲
票

，
得
囘
八
折
優
待
，
過
期 

(
十
一
月
九
日)
無
效
，
先
此 

，
奉

吿

，

X/

費

二

甲
) 

稿
約

3

•
㊀
凡
賜
惠
作
品
者
。
請
將
本
報
刊
出
之 

F

「
印
據
」
剪
貼
作
者
文
中
卷
尾
9
始
爲
有
效
一 

■ 

㊁
文
言
語
體
。
均
不
拘
論
9.
但
希
遂
守 

-
本
帽
公
佈
之
「敬
吿
投
稿
諸
君-
之
規
約
。 

。
凡
文
稿
請
勿
超
過
六
百
字"

勺 

(
乙
)
(
文
題)

/ 

㊀
「我
與
大
漢
公
報
」

口

遷
第

庭
中
喜
慶
不
忘
橈

糸

:
(
辛
) 

聯
卷
限
期
十
一
月

：h

五
日?

7  

截
卷
。(
前
列
取
錄
。
另
日
在
本
報
揭
曉
a
)
审
」 

A

.獎

格
-
如

左

，：
二

I  

.  

「論
文
」揮
尤
選
錄
十
名
。
不
分
次
第
。
各
臨
一

報
章
一
年

「詩
作
」擇
尤
選
錄
十
名
。
各
贈
報
章
六
個
月
乓 

「單
聯
」冠
軍
。
贈
報 
一
年
。
•- 

一
上
 
一 

.亞 
軍
。
殿 
軍
。
均
贈
報
九
個
月
绪
」
 

第
三
名
至
第
五
名
。
每
贈
報
六
個
月
产
一 

第
六.名
至
第
十
名
。
每
贈
報
四
個
月
运
一 

第
十
一 
名
至
廿
名
。
每
貽
報
三
個
月
产 

「双
聯
」獎
格
亦
如
前
例
。
.

/

 

「
附
則
」
如
見
惠
歌
謡
。
亦
擇
尤
錄
取
。
但
射 

.不
發
獎
。
亦
代
表
揚 e
而
宏
風
敎
6
受
一

4
下
午
五
時
設
筵
于
本
社
禮
堂
歡
議
屆
時
統
請

0®

域
宅
利 

;.!( 
。
本
毋
老
偽
余
庭
中
翁
之
孫

七
錫
强
君
。
月
前

之
喜
。

友
紛

3
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皆
共
弓m
前
禮
秋
贮
七
中
瀋
脖 

丄
塞

雁
恩
之 
出
層
否
卩
专
督
取n
求
女
员
小
苗
女 

0
8
 
楊
羅
法
耐

紛
致
賀
、
余
翁
特
於
昨
廿
六n
o
在
中
美
加 

洒
樓
。
設
筵
酬
謝
親
友
之
盛
情
。
並
捐
助
此 

間
華
偽
公
立.學
校
經
費
二
十
元
。
口
示
喜
慶 

一
不
忘
信
敎:
一
后
。
杳
公
翁
年
高
德
劭
。
樂
善 

好
施
。
此
次
r!曾
探
：§

用
之
慶
。
川
助
僑
校 

善
欵
。
嘉
思
偽
童
。"
堪
欽
偏•

7;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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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 
加
拿
大
原
準
備

^
譚
巾
尹
政
幣 

奧
太
瓦
。
加
拿
大
社
山
。
城
加 
，->
作
共 

利
bu 照
選
)
詩
詩
夜
夫)
；•
席
肝
相
胡
稱
。 

加
，不
大
擬
於
一
九
五
零
年
不
認
中
共
。
仅
因 

一
一
仁
無 

nr解
釋
之
理
由
。
故
未
有
承
認
之
。 

但
只
有
聖
羅
蘭
或
不
亜
遜
之
一
室
榴
交
件
。
刊 

載
內
戰   

^
結
後
。
即
r

r!承
認
。

一 

他
對
敎
會
人
士
。
發
表
以
上
論
調"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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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̂
eh

A

代 1
 

本
支
社
護
訂
於

【

姊
妹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
㊁
「大
漢
公
報
與
華
僑
社
會
」•

㊂
「如
何
始
成
爲
光
明
公
正
之
報
紙 

㊃
「內
外
勤
記
者
普
通
之
任
務
」
： 

㊄
「怎
樣
溝
通
中
西
文
化
」
) 

㊅
「華
僑
當
前
應
付
之
環
境
」

9

下
午
一
時
舉
二 

■
成
立
一
三
十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潔
治
香
茗
同
日
二

g

《
， 

穩
寧
達
權
支
社
同
人
敬
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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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
Q

「發
揚
五
祖
之
奮
回 

@
i

洪
人
之
新
生
」 

④
「閱
報 
一 
得
」 

(
丙
)
(
詩
詠)

神
，

周
憲
戌 
楊
敏
英 
每
一
元
五 

陳
文
祿 
沈
羨
潮 
李
松
長 
期
尙
茂 

黃 
就 
鄭
業
廣 
鄭
華
鍊 
鄭
悅
波 

鄭
灼
均 
鄭
瑞
濃 
馮 
灼 
鄭
永
欣 

黃
秋 
鄭
槐 
鄭
培 
漏
羨 
彭
韶 

邸
成
球 
岑
坤
 
鄭
榮
康 
馬
立
恩 

岑 
球 
鄭
忠
煒 
鄭
用
均 
李
林
 

陳 
敖 
郎
慶
榮 
鄭
基
逹 
期
尙
溢 

邮
潤
英 

關
國
寧 
陳
德
喜 
黎
任
庭

>s/>$

亠
民̂
^
界
總
支
部
置
共
号
答•
體
汉
义

m

七
中
審
一 

)
叁
翟
獄&
止
曹
秋
卩
名
傳
樣
希
女
星
仲
雄®

F

一 

姊
妹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 

二
 

一 

企
連
打
埠
達
權
支
社
同
人
敬
約
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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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
A

馬
宗
揚
啓
事 

揚
也
小
卜
门
問
無
能
充
當
團
體
要
職 
况
現
因 

商
業
繁
忙
更
之
無
暇
兼
屈
以
其
勉
强
敷
衍
后 

若
退
讓
賢
達
是
以
决
意
自
个
年
任
滿
之
後
不 

愿
再
作
馮
婦
英
論
年
何
團
體
縱
蒙
選
到
明
年 

新
職
也
：y

一 慨
恭
辭 

1-1免
誤
公
先
此
聲
明
希 

爲
見
諒
菅
謂

公

「
附
言
」
几
應
徵
詩
文
者
。
如
「文
」請
在
信. 

套
上
寫
明
「文
」字
。詩
亦
然
。
统
交
編
輯
部 

收
領
。
至
於
双
單
聯
卷
希
付
交
管
業
部
收
領

自
由
製
作
。
但
以
關
於
本
報 

五
十
週
年
念
紀
意
義
爲
主
。 

(
丁
)
(
單
聯
題)

一 

「欣
賀
金
禧
同
約
雅 

(
戊
)
(
双
聯
題)

七
言
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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